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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（2020）苏 1181 民初 2629 号

原告：许烨，女，1983 年 11 月 26 日生，汉族，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袁芸，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眭毅，江苏江成（丹阳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被告：郦佳扬，男，1982 年 6 月 1 日生，汉族，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眭月娟，江苏沪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告许烨与被告郦佳扬离婚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0 年 4

月 24 日立案受理后，于 2020 年 6 月 2 日裁定中止审理。2021

年 4 月 16 日恢复审理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，分别于 2021 年 4

月 20 日、8 月 26 日两次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

原告许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芸、眭毅、被告郦佳扬及其委

托诉讼代理人眭月娟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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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许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

婚姻关系。2、判令婚生子郦泽昊、婚生女郦妙淇由原告抚养

成人，被告依法承担子女抚养费 10000 元/月，医药费、教育

费一人一半。3、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两套房产、480

万元股权转让款、丹阳市金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、丹凤

南路 12 号房屋租金并承担共同债务。4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

承担。事实和理由：原、被告于 2006 年 3 月经人介绍相识，

2006 年 5 月 17 日登记结婚，2007 年 6 月 24 日生育一子郦泽

昊，2010 年 10 月 24 日生育一女郦妙淇。婚后感情开始还可

以，生了女儿之后，被告经常喝酒，喝了酒脾气就暴躁，酒后

回家吵闹并对原告家暴。2018 年之后被告经常喝酒到很晚，

双方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矛盾。2019 年 6 月原告通过手机

发现被告出轨女儿同学的母亲，对方为此闹到家里和原告的单

位，原告曾为此报过警，2019 年 7 月 2 日原告就搬回父母家

居住了。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被告一直打电话逼原告回家与

其离婚，发朋友圈对原告进行侮辱，原告逼不得已回家后遭到

被告家暴，被告开车撞伤原告的父亲，殴打原告的母亲，被告

因此被判刑 1 年 2 个月。现原、被告的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，

请求判令：原、被告离婚；女儿由原告抚养，被告一次性支付

女儿三年的抚养费 75000 元；儿子由被告抚养，原告不再承担

儿子的抚养费用；原告同意对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 幢 1 单元

1803 室和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竞价，被告分别按竞价款 215

万元和 360 万元给付原告应得份额的价款后取得房产所有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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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阳市晶度光学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480 万元按比例分配

给原告，因被告低价出售股权，原告保留要求其赔偿的权利；

被告婚前位于丹凤南路 12 号门面房的每年 4 万元房租也属于

婚后收益。共同债务中滨河凤凰城 12 幢 1 单元 1803 室的房贷

本金 58.84 万元及丹阳市保得村镇银行的 20 万元借款本息应

由被告负责归还；向贺洁的借款 13 万元是用于偿还房贷和孩

子的培训支出，应由双方按比例承担。以上共同财产的分割要

求原告分得 70%，共同债务中除 20 万元贷款外，由被告承担

70%。申请在本案中对被告持有的丹阳市金阳精细化工有限公

司 50%的股权另案处理。

被告郦佳扬辩称，原、被告双方并未彻底破裂，目前两个

婚生子女均未成年，需要父母的共同陪伴，故被告不同意离婚。

原告说的第三者是被告的朋友，被告是将淘宝账号借给其使

用，朋友再给现金被告，被告没有出轨，就是酒后比较容易冲

动，而原告会故意刺激原告并引导原告冲动。2019 年 7 月 2

日双方分居，2019 年 12 月 10 日那天，被告让原告回家，原

告称不回来，要回来就放火并和被告同归于尽，最后两人都动

了手，被告确实也撞伤了原告父亲，为此也付出了代价。如法

院判决离婚，则被告同意维持子女目前的生活状态，自儿子成

年开始按月支付女儿三年的生活费。对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，

其中位于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 幢 1 单元 1803 室的房产（被告

估价 215 万元），因该房的购房款及装修款是由被告的父亲郦

狄青出资 60 万元，原告未出资，直到原、被告双方闹矛盾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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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的父亲才知道原、被告已瞒着被告父亲领取了房产证，故

被告的父亲对该房产享有分配权益。对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

（被告估价 360 万元）被告无异议。对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

480 万元不认可，因为原、被告婚后有银行贷款未还，后被告

的父亲借款归还了银行贷款，在归还之前也是征得原告的同意

才转让了公司股权，债权和债务互相冲抵，原告并不享有对被

告父母 480 万元的债权。另丹阳市金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股

权是被告父亲对被告个人的赠予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不应

当在本案中进行分配。对以原告名义向丹阳市保德村镇银行贷

款 20 万元应由双方各半承担；对原告所述的其他债务真实性

无法确认，待债权人起诉人后依法承担，因双方各自带子女生

活都会产生相应的费用，原告归还的房贷是在 2020 年 3 月以

后，之前的房贷一直是由被告在偿还的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本院组织双方当事

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，本院予以

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原、被告于 2006 年 5 月 17

日登记结婚，2007 年 6 月 24 日生育一子，名郦泽昊，现就读

于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初二年级，随被告生活。2010 年 10 月

24 日生育一女郦妙淇，现就读于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四年级，

随原告生活。婚初夫妻感情尚可，近几年来，双方常因家庭琐

事、感情等问题发生矛盾，2019 年 7 月 2 日原告搬回娘家与

被告分居生活。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双方再因琐事发生冲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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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使用暴力殴打原告，驾车撞伤原告父亲并殴打原告母亲，

2020 年 8 月 5 日，被告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

个月。原告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诉来本院，要求与被告离婚，

经本院调解，双方和好未果。

另查明，位于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 幢 1803 室的房产登记

在原、被告名下，截止 2021 年 11 月 12 日尚欠中国银行贷款

本金 588436.92 元；位于丹阳市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登记在被

告郦佳扬名下，产权登记时间：2006 年 7 月 28 日。审理中，

被告申请对案涉两套房产进行评估，后因被告拒绝缴纳评估费

未予评估处理。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竞价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，

被告郦佳扬分别以估价 360 万元、215 万元取得丹阳市豪门兰

庭B89号别墅及丹阳市滨河凤凰城12幢1803室两处房产的所

有权。

2015 年 3 月 6 日被告郦佳扬以其名义成立丹阳市晶度光

学材料研究有限公司，2019 年 9 月 19 日被告作为出让方与其

父母分别订立股权转让协议，约定将 400 万元股权（占公司注

册资本的 80%）以人民币 3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即其父

郦狄青、将 100 万元股权（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%）以人民币

1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及其母张美云。受让方于 2019

年 9 月 20 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转账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

让方即被告。审理中，被告方确认转让款均未实际交付。

2017 年 6 月 20 日，原告许烨以自己名义向江苏丹阳苏银

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信用贷款 20 万元，现贷款本金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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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尚未归还。庭审中，原告陈述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5 日、7

月 5 日向案外人贺洁借款 10 万元、3 万元用于归还房贷及孩

子学习辅导等费用。

另查明，原告许烨为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员工，其年收入包

含工资、住房补贴、交通费、考核工资、目标考核、奖励性绩

效，合计总收入 102383.6 元。

再查明，位于丹阳市丹凤南路 12 号房产登记在被告郦佳

扬名下，产权登记时间：2002 年 10 月 14 日，建筑面积 40.28

平方米。目前该房产用于“黛娜丝”品牌蛋糕店的出租业务。

审理中，原告申请对被告持有的丹阳市金阳精细化工有限

公司 50%的股权另案处理。

本案争议焦点为：

一、 原、被告的婚姻关系是否破裂，应否准予离婚。

本院认为，原、被告虽系自主婚姻，有一定的婚姻基础。

但近几年来，原、被告常因家庭琐事、感情等问题产生矛盾，

双方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分居生活，分居期间双方又因琐事发

生冲突，被告暴力殴打原告并致伤原告父母，为此获刑一年二

个月，被告的行为使得原本可以弥合的夫妻感情分崩离析，原

告要求离婚的态度坚决，与被告长期分居亦无和好可能，可以

认定原、被告的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，对原告要求离婚之诉请，

依法应予准许。

二、婚生子郦泽昊、婚生女郦妙淇的抚养问题。

本院认为，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，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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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后，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、教育、保护的权利和义务。

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，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

费。本案中，原、被告共育有一子郦泽昊、一女郦妙淇，婚生

子现随被告郦佳扬及其父母共同生活，婚生女现随原告许烨及

其家人共同生活，双方当事人均愿意维持子女现有的生活和成

长环境，在长子郦泽昊成年之前，原、被告自愿各自负担郦妙

淇和郦泽昊的抚养费用，原、被告的该项陈述和辩称意见不违

反法院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因女儿较长子年幼，原告要求被

告一次性给付郦妙淇的三年抚养费用 75000 元，被告表示愿意

在郦泽昊成年之后按月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。本院根据子女的

实际需要、参照原告现有的月总收入标准和本地的一般生活水

平酌情确定被告应给付女儿的抚养费自 2025 年 6 月 25 日起，

按每月 1500 元的标准，于每月 30 日前给付郦妙淇生活费，郦

妙淇的教育费、医疗费凭票据由被告承担 50%。

三、共同财产的分割。

位于丹阳市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及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

幢 1803 室的房产均系原、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并依

法办理产权登记，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处理。依照法

律规定，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；协议不成

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按照照顾子女、女方和

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。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

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，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同意竞价取得的，

依法应当准许。经本院释明，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竞价取得案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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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套房产所有权，被告郦佳扬分别以 360 万元、215 万元取得

丹阳市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及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 幢 1803

室房产的所有权。截止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丹阳市滨河凤凰城

12幢 1803室房产尚欠中国银行贷款本金588436.92元由被告

郦佳扬负责归还，结合双方竞价确认之实际并体现照顾女方和

无过错方权益，被告给付原告丹阳市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的房

屋补偿款 200 万元、给付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 幢 1803 室的房

屋补偿款 90 万元，合计给付原告房屋补偿款 290 万元。

对于原告主张分割 480 万元股权转让款问题，被告辩称因

其父亲借款归还了原、被告之前向银行的贷款，征得原告的同

意后才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其父母，故债权和债务已互相冲抵不

存在分割的问题。原告对此不予认可，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其主

张。本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

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没有证据

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,由负有举证责任的

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。综上，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，本院不

予采纳。本案中，被告已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丹阳市

晶度光学材料研究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 480 万元的价格转让

给其父母，公司亦已办理变更核准登记，原告据此要求将股权

转让款 480 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，符合法律规定，

基于被告应得的股权转让款 480 万元，本院酌定由被告给付原

告 260 万元。

对于原告主张分割丹凤南路 12 号门面房租金问题，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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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提交代理意见称丹凤南路 12 号门面房为其婚前财产，其租

金为法定孳息属于被告个人财产，且房屋租金均已用于日常生

活开支已无积余可予分割。本院认为，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婚

后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，考虑本案原、被告

有两个子女，双方分居之前共同抚养、分居之后亦均需抚养一

个子女，加上各家庭成员的日常开销，年 4 万元的租金用于家

庭开支无积余实属正常，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另有明确可分

割的租金存款可予分割，故对原告要求分割租金的诉请，本院

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共同债务处理。

原、被告对向江苏丹阳苏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贷款

本金 20 万元未予归还的事实不持异议，原告主张 20 万元贷款

为被告的个人债务应全部由被告承担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，认

为应由双方各半承担。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，对此本院不

予采纳，对原告以其个人名义向江苏丹阳苏银村镇银行有限责

任公司的贷款 20 万元由原、被告各半承担。对原告向案外人

贺洁的借款，被告不予认可，辩称可由债权人起诉后另行承担，

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采纳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

二条、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一千零八十四条、第一千

零八十五条、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二

十五条、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七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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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四十二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

九十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准予原告许烨与被告郦佳扬离婚。

二、婚生女郦妙淇由原告许烨抚养成人，婚生子郦泽昊由

被告郦佳扬抚养成人，被告郦佳扬自 2025 年 6 月 25 日起，至

郦妙淇独立生活时止，每月 30 日前给付女儿生活费 1500 元，

郦妙淇的教育费、医疗费凭票据由原、被告各半承担(前述费

用每年分两次结算，被告于每年的 6 月 30 日前、12 月 31 日

前分别结算后给付原告)。

三、共同财产：位于丹阳市豪门兰庭 B89 号别墅【产权证

号：丹房权证云阳字第 01022571 号】、丹阳市滨河凤凰城 12

幢 1803 室的房产【产权证号：苏（2018）丹阳市不动产权第

0029440 号】均归被告郦佳扬所有；上述房产中所涉尚未归还

的房屋贷款本息由被告郦佳扬负责归还。

被告郦佳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许烨

上述两套房屋补偿款共计 2900000 元；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

2600000 元，合计 5500000 元。

四、共同债务：原告许烨向江苏丹阳苏银村镇银行有限责

任公司的 20 万元借款本息由原、被告各半承担。

五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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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51990 元，保全费 5000 元，合计 56990 元，

由原告许烨负担 29240 元，被告郦佳扬负担 27750 元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江苏省

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长 郦晓红

人民陪审员 张跃平

人民陪审员 薛鸿豪

二Ｏ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书 记 员 蒋毅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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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

列财产，为夫妻的共同财产，归夫妻共同所有：

（一）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；

（二）生产、经营、投资的收益；

（三）知识产权的收益；

（四）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，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

第三项规定的除外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。

夫妻对共同财产，有平等的处理权。

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，可以由有关组

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果感情确已破

裂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当准予离婚：

（一）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；

（二）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；

（三）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；

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；

（五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

一方被宣告失踪，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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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满一年，一方再

次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

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，不因父母离婚

而消除。离婚后，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，仍是父母双

方的子女。

离婚后，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、教育、保护的权利和义

务。

离婚后，不满两周岁的子女，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。

已满两周岁的子女，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

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，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

决。子女已满八周岁的，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

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，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，另

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。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

长短，由双方协议；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

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，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

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。

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

处理；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按照照

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婚姻

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二十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下列财产属于民法典第

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的“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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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；

（二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、住房

公积金；

（三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、破

产安置补偿费。

第四十九条 抚养费的数额，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、

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。

有固定收入的，抚养费一般可以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

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。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，比例可以

适当提高，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。

无固定收入的，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

行业平均收入，参照上述比例确定。

有特殊情况的，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。

第五十三条 抚养费的给付期限，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

止。

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，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

源，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，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。

第七十六条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

无法达成协议时，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：

（一）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，应当

准许；

（二）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，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

房屋作出评估，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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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；

（三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，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

卖、变卖房屋，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

提供证据。

第一百四十二条 法庭辩论终结，应当依法作出判决。判

决前能够调解的，还可以进行调解，调解不成的，应当及时判

决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

的解释》

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

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,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,

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在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

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
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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